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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股权激励部分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回购注销原因：因公司首期、第二期和第三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的限

制性股票不符合解锁条件， 经审议通过， 公司决定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有的限制性股
票。

● 本次注销股份的有关情况
回购股份数量 注销股份数量 注销日期

16,903,667 16,903,667 2021 年 4 月 9 日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的限
制性股票。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决策与信息披露
1.2015 年 7 月 1 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十三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限制性股票 2015 年第一
批次解锁的议案》，涉及本次回购注销的激励对象 1 人次，限制性股票数量 210,000 股，回购价
格为 1.27857 元 / 股。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 2015 年 7 月 2 日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八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四十三次会议
决议公告》。

2.2016 年 6 月 29 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九十二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限制性股票 2016 年第二批
次解锁的议案》，涉及本次回购注销的激励对象 1 人次，限制性股票数量 298,667 股，回购价格
为 1.27857 元 / 股。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 2016 年 6 月 30 日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
一届董事会第九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决
议公告》。

3.2017 年 7 月 14 日，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百一十四次会议及第一届监事会第六十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首期限制性股票 2017 年第
三批次解锁的议案》，涉及本次回购注销的激励对象 1 人次，限制性股票数量 70,000 股，回购
价格为 1.27857 元 / 股。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 2017 年 7 月 18 日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一百一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监事会第六十
次会议决议公告》。

4.2018 年 11 月 1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股票回购的议案》，涉及
本次回购注销的激励对象 2 人次， 限制性股票数量 420,000 股， 回购价格为 3.47571 元 / 股。
2018 年 12 月 3 日，上述回购方案经过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
参见公司 2018 年 11 月 17 日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公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回购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票部分激励对象股票的公告》及 2018 年 12 月 4 日发布的《中国建
筑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5.2019 年 12 月 3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三期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股票回购的议
案》，涉及本次回购注销的激励对象 4 人次（其中 1 名激励对象同时涉及第二期、第三期限制性
股票计划的回购注销）；其中，涉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 406,000 股，回购价格为 3.47571 元 / 股；
涉及第三期限制性股票 480,000 股，回购价格为 3.468 元 / 股。 2020 年 2 月 19 日，上述回购方
案经过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 2019 年 12 月 31 日发
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第二、三期 A 股限
制性股票部分激励对象股票的公告》及 2020 年 2 月 20 日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6.2020 年 11 月 20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三期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股票回购的
议案》，涉及本次回购注销的激励对象 22 人次（其中 5 名激励对象同时涉及第二期、第三期限
制性股票计划的回购注销）；其中，涉及第二期限制性股票 847,000 股，回购价格为 3.47571 元 /
股；涉及第三期限制性股票 2,940,000 股，回购价格为 3.468 元 / 股。 2020 年 12 月 7 日，上述回
购方案经过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 2020 年 11 月 21
日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建筑股份有
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第二、 三期
A 股限制性股票部分激励对象股票的公告》及 2020 年 12 月 8 日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
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7.2020 年 12 月 29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
分别审议通过《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三期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股票回购的
议案》，涉及本次回购注销的激励对象 154 人次（其中 36 名激励对象同时涉及第二期、第三期
限制性股票计划的回购注销）获授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其中，涉及第二
期限制性股票 3,948,000 股，回购价格为 3.47571 元 / 股；涉及第三期限制性股票 7,284,000 股，
回购价格为 3.468 元 / 股。 2021 年 1 月 15 日，上述回购方案经过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 2020 年 12 月 30 日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届董事会第五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
议公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第二、三期 A 股限制性股票部分激励对象股票的公
告》 及 2021 年 1 月 16 日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公司回购上述限制性股票已按规定发布了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公告， 具体内
容请参见公司 2018 年 1 月 9 日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公司首期全部未
解锁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2019 年 1 月 10 日发布的《中国建筑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公告》、2020 年 2
月 20 日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二、三期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公告》、2020 年 12 月 8 日发布的《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第二、 三期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通知债权人公告》 及 2021 年 1 月 16 日发布的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二、三期限制性股票减少公司注册资本暨通知债
权人公告》。 在前述公告约定的申报时间内，无债权人申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
保。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情况

（一）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及依据
因公司首期、 第二期和第三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不符合解

锁条件，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八十三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第九十二次会议、第一届董事会
第一百一十四次会议、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和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公司决定回购注销上述限制性
股票。 依据具体如下：

1.�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公司 201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中国建
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修订草案》 等相关规定， 公司首期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发生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情形的，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予以回购并注销。

2.�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中国建
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
票计划发生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情形的， 不能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董事会审议回购股份
方案，并依法将回购股份方案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3.�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公司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的《中国建
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公司第三期 A 股限
制性股票计划发生激励对象不符合解锁条件情形的， 不能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由董事会审议回
购股份方案，并依法将回购股份方案提交股东大会批准。

（二）本次回购限制性股票价格及回购款项的说明
根据 2018 年 7 月 27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

公司首期和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调整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 因公司 2017 年度
利润分配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导致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相应调整，其中：（1）公司首期限制性
股票计划的授予价格由 3.58 元 / 股调整为 2.55714 元 / 股， 回购价格由 1.79 元 / 股调整为
1.27857 元 / 股（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的 50%）；（2）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计划的授予价格即
回购价格由 4.866 元 / 股调整为 3.47571 元 / 股。

上述调整后，公司首期和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如发生回购事项的，公司根据调整后
的股票数量和价格计算的应当向相应激励对象支付的回购总价与调整前一致， 回购总价不因
股票数量调整和价格调整而发生变化。

根据 2018 年 12 月 26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中国建筑股份
有限公司第三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授予的议案》， 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即回
购价格为 3.468 元 / 股。

公司本次用于回购限制性股票 的 资 金 全 部 为 自 有 资 金 ， 回 购 款 项 合 计 人 民 币
57,398,329.86 元，不包含因回购限制性股票产生的过户费、印花税等由公司承担的相关费用。

（三）本次回购注销的相关人员、数量
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公司首期、 第二期及第三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部分激励

对象共计 185 人次（包括 42 名激励对象同时回购其所持有的公司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票和第
三期 A 股限制性股票），合计拟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16,903,667 股，其中回购首期限制性股票
数量为 578,667 股， 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5,621,000 股，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0,704,000 股。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待回购的限制股票数量合计 489,000 股，剩余股权激
励限制性股票 1,303,585,000 股。

（四）回购注销安排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设了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预计上述限制性股票于 2021 年 4 月 9 日完成注销。
三、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公司股份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将减少注册资本暨股本 16,903,667 元（股），减少后的注册资本

暨股本为 41,948,167,844 元（股）。 公司股本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股份数 比例 本次注销股份 股份数 比例

（股） （%） （股） （股）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1,320,488,667 3.15% -16,903,667 1,303,585,000 3.11%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 40,644,582,844 96.85% 0 40,644,582,844 96.89%

股份合计 41,965,071,511 100.00% -16,903,667 41,948,167,844 100.00%
四、说明及承诺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事项涉及的决策程序、信息披露符合法律、法

规、《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安排，
不存在损害激励对象合法权益及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公司承诺：已核实并保证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涉及的对象、股份数量、注销日期等信
息真实、准确、完整，已充分告知相关激励对象本次回购注销事宜，且相关激励对象未就回购注
销事宜表示异议。如因本次回购注销与有关激励对象产生纠纷，公司将自行承担由此产生的相
关法律责任。

五、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截至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公司已就本次回购注销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决策程序及信息

披露义务。 首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回购注销的原因、 数量、 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安排符合
《关于印发＜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的通知》《关于规范国有控股
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试行）》《股权激
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1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2 号》《股权激励有关事项备忘录 3 号》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修订草案）》的有关规定；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
票计划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安排符合《关于印发＜国有控股上市公司
（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的通知》《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
问题的通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 A 股限制性股
票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第三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回购注销的原因、数量、回购价格及
回购注销安排符合《关于印发＜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内）实施股权激励试行办法＞的通知》
《关于规范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及《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 A 股限制性股票计划（草案修订稿）》的有关规定。 公司
尚需就本次回购注销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减少注册
资本和股份注销登记等手续，并依法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

六、上网公告附件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首期、 第二期及第三期 A 股限制性股

票计划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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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4 月 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营口市西市区新港大街 95 号公司三楼大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61,435,13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8.078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李义升先生主持。 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表
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因受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管控措施影响，公司部

分董事通过视频方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安爽女士出席本次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张欣、杨宝海列席了本次会议，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因公务原因未能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1,421,932 99.9785 13,200 0.021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1,421,932 99.9785 13,200 0.0215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度财务决算及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1,421,932 99.9785 13,200 0.0215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1,421,932 99.9785 13,200 0.0215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1,421,932 99.9785 13,200 0.0215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 2020 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1,421,932 99.9785 13,200 0.0215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1,421,932 99.9785 13,200 0.0215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公司 2020 年度
利 润 分 配 预 案 的 议
案》

4,908,840 99.7318 13,200 0.2682 0 0.0000

7
《关于续 聘公司 2021
年 度 审 计 机 构 的 议
案》

4,908,840 99.7318 13,200 0.2682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磐、宋媛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营口金辰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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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4 月 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第五工业区东阳光科技园行政楼会

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153,809,9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10.932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张红伟先生主持。 本次议案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9 人，出席 9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全体高管及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会

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控股子公司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52,421,740 99.0974 1,351,300 0.8785 36,900 0.0241

2、 议案名称：关于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拟修改同业竞争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52,650,440 99.2461 1,122,600 0.7298 36,900 0.024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控股子公司放弃优先
购买权的议案 152,421,740 99.0974 1,351,300 0.8785 36,900 0.0241

2
关于实际控制人 、 控股股
东拟修改同业竞争承诺的
议案

152,650,440 99.2461 1,122,600 0.7298 36,900 0.0241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1、议案 2 涉及关联方回避表决事项，参会关联股东深圳市

东阳光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宜昌东阳光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乳源瑶族自治县东阳光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乳源阳之光铝业有限公司均回避了表决，其中议案 1 经出席本次会议的无关联关系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1/2 以上审议通过；议案 2 为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会
议的无关联关系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且经出席会议的无关联关系
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深天成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斌、赵勇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
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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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方案＞的议案》。
以上议案已经三分之二以上董事出席的董事会会议作出决议，根据《公司章程》，本次回购

股份方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细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1� 日披露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28）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
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1 年 3 月 30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
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数据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交易日（即 2021 年 3 月 30 日）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总持有数量（股 ） 持有比例（%）

1 博奥生物集团有限公司 42,919,572 10.47
2 LAV One (Hong Kong) Co., Limited 24,504,065 5.98
3 深圳市海粤门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2,936,008 5.59
4 LU XIANPING 22,185,125 5.41
5 Vertex Technology Fund (III) Ltd 20,605,550 5.03
6 深圳海德睿博投资有限公司 19,817,445 4.83

7 深圳市海德康成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5,285,290 3.73

8 深圳市永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萍乡永智
英华元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701,719 3.59

9 深圳市海德睿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 12,533,849 3.06

10 深圳市海德睿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 12,533,849 3.06

二、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交易日（即 2021 年 3 月 30 日）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
序号 持有人名称 总持有数量（股 ） 持有比例（%）

1 LAV One (Hong Kong) Co., Limited 24,504,065 9.72
2 Vertex Technology Fund (III) Ltd 20,605,550 8.17

3 深圳市永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萍乡永智英华
元丰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4,701,719 5.83

4 上海迈觉营销策划中心（有限合伙 ） 9,744,929 3.87

5 广东红土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人才
创新创业一号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 9,009,724 3.57

6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上证科创板 50
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8,243,689 3.27

7 上海建信康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912,988 2.74

8 深圳市招银一号创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
合伙) 5,135,789 2.04

9 安信证券－杭州银行－安信证券微芯生物高管
参与科创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5,000,000 1.98

10 谢愿冬 4,930,000 1.96
特此公告。

深圳微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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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所持股份被司法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股东大连星海湾金融

商务区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海湾投资”）持有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 30,945,600
股被司法冻结，占其持股总数的 100%。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星海湾投资处于司法冻结（轮候冻
结）状态的股份数量为 30,945,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03%，占其所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
的 100%。 星海湾投资被执行司法轮候冻结状态的股份数超过其实际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
通知》（2021 司冻 0401-3 号）， 获悉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公司股东星海湾投资所持有
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30,945,600 股予以司法轮候冻结。 现将本次司法轮候冻结的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冻结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司法轮候冻结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东

轮候冻结
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轮候冻结
股份是否
为限售股

轮 候 冻 结 起
始日

轮候冻结
到期日

轮候冻结
申请人

轮候冻
结原因

大连星海
湾金融商
务区投资
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

是 30,945,60
0 股 100% 24.03% 否 2021-04-01

冻结期限
为 36 个
月 ， 自转
为正式冻
结之日起
计算

华海财产
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

债权转
让合同
纠纷

根据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下发的（2021）陕 01 执保 66 号之八《协助执行通知书》，
本次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对星海湾投资持有的公司
无限售流通股 30,945,600 股进行轮候冻结。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例

大 连 星 海 湾 金 融
商 务 区 投 资 管 理
股份有限公司

30,945,600 100% 30,945,600 100% 24.03%

合计 30,945,600 100% 30,945,600 100% 24.03%

截至本次司法轮候冻结前，星海湾投资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0,945,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03%；处于司法冻结（轮候冻结）状态的股份数量为 30,945,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03%，
占其所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具体详见公告编号：2019-050、2019-051、2019-053、
2020-089）。 本次司法轮候冻结股份数量为 30,945,600 股， 占其所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占公司总股本的 24.03%。 星海湾投资被执行司法轮候冻结状态的股份数超过其实际持
有上市公司股份数。

二、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原因
股东股份本次被轮候冻结原因为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根据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下

发的（2021）陕 01 执保 66 号之八《协助执行通知书》，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星海湾投
资债权转让合同纠纷诉中财产保全一案，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2020）陕民初 976
号民事裁定书已生效，华海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向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对
星海湾投资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30,945,600 股进行轮候冻结。

三、股东股份被冻结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股东星海湾投资在资产、业务、财务、日常管理等方面均与公司保持独立，本次星海湾投资

所涉及执行裁定事项及所持公司股份被司法冻结暂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也不会影响到星海湾投资对公司的持股稳定性。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大连圣亚旅游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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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 年 4 月 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 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889 号上海红塔豪华精选酒店 3 楼萧

邦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766,208,3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38.547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张志宏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

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出席 7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申睿波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61,119,544 99.3358 5,055,917 0.6599 32,900 0.0043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61,119,544 99.3358 5,055,917 0.6599 32,900 0.0043
3、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761,119,544 99.3358 5,055,917 0.6599 32,900 0.004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 （草案 ）》及其摘要的
议案

5,088,287 49.9974 5,055,917 49.6793 32,900 0.3233

2
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
的议案

5,088,287 49.9974 5,055,917 49.6793 32,900 0.3233

3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有关
事项的议案

5,088,287 49.9974 5,055,917 49.6793 32,900 0.323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获得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施诗、鄯颖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上海大智慧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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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关于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4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对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姓
名和职务在公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司监事会结合公示情况对拟激励对象进行了核查，相关公
示及核查情况如下：

一、公示及核查情况
1、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 在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www.sse.com.cn） 披

露了《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以下简称“《激励
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及《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以下简称“《激励对象名单》”）等公告，并于 2021 年 3 月 25 日至 2021� 年 4 月 4 日在公司内
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进行了公示， 公司员工可在公示期内向公司监事会提出书
面意见。

2021 年 4 月 2 日，公司监事会收到针对 1 名激励对象的反馈意见，监事会对反馈意见进行
了进一步核查，并且与相关人员进行了沟通，核查沟通后，监事会认为其仍适合作为本次激励
对象。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组织或个人提出明确异议。

2、公司监事会核查了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名单、身份证号、职务，拟激励对象与公司（含分公

司和全资子公司，下同）签订的劳动合同和相关协议。
二、监事会核查意见
监事会根据《管理办法》、《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对《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查，并

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1、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具备《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

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
的任职资格。

2、激励对象不存在《管理办法》第八条第二款第（一）至（六）项规定的不得成为激励对象的
情形：

（1）最近 12 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 12 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

场禁入措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3、列入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符合《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文件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 本次激
励对象未包括公司的独立董事、监事。 本次激励对象包括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慷。

4、激励对象的基本情况属实，不存在虚假、故意隐瞒或引起重大误解之处。
综上所述，公司监事会认为：列入《激励对象名单》的人员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所规定的条件，符合《激励计划（草案）》规定的激励对象条件，其作为本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有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4 月 7 日

证券代码：603087� � � � � � � � � 证券简称：甘李药业 公告编号：2021-015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研产品获得欧盟委员会孤儿药资格

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李药业”、“公司”）收到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以下简称“EC”）的正式书面回函，授予本公司在研创新药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
酶 4/6(CDK4/6)抑制剂(以下简称“GLR2007”)孤儿药资格认定，用于治疗胶质瘤。 现就相关情
况公布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 4/6(CDK4/6)抑制剂
英 文 名 ：5-fluoro-4- (7'-fluoro-2'-methylspiro [cyclopentane-1,3'-indol]-5'-yl)-N- (5-

(1-methylpiperidin-4-yl)pyridin-2-� yl)pyrimidin-2-amine� fumarate
适应症：胶质瘤
临床编号：NCT04444427（clinicaltrials.gov）
药品审批状态：尚未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 Agency，以下简称“EMA”）

批准上市
审批结论： 根据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 1999 年 12 月 16 日颁布的关于孤儿药品的第

141/2000 号条例（EC)授予公司研发的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 4/6(CDK4/6)抑制剂用以治疗
包括胶质瘤的孤儿药资格。

二、GLR2007 项目其他情况
GLR2007 是一款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 4/6（CDK4/6）抑制剂，为本公司自主研发的创

新型小分子化学药物，拟用于包括脑胶质瘤在内的多种晚期实体肿瘤治疗。 该药已于 2020 年
7 月在美国开展 I 期临床试验，于 2020 年 9 月获得 FDA 孤儿药资格认定，用于治疗包括胶质
母细胞瘤（GBM）在内的恶性胶质瘤。 2020 年 11 月在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临床试验申

请获得受理。 2021 年 1 月获得 FDA 授予快速通道资格。
本次甘李药业在研创新药 GLR2007 成功获得欧盟委员会（EC）孤儿药资格认定，用于治疗

胶质瘤。 胶质瘤是广义术语，描述源自中枢神经系统神经胶质细胞的神经上皮肿瘤，包括如胶
质母细胞瘤（GBM）在内的星形细胞瘤。 GBM 是最具侵略性的原发性脑部肿瘤之一，目前临床
上治疗的手段主要为手术切除结合 DNA 甲基化剂放疗和药物化疗，术后极易复发，患者五年
生存率仍不足 5%。 根据 GlobalData� 2018 年发布的预测，到 2027 年全球 GBM 药物市场规模预
计达到 14 亿美元，复合年增长率(CAGR)达 7.5％。

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GLR2007 项目累计研发投入 5,730 万元人民币。
三、 本次取得孤儿药认定的影响
欧盟关于孤儿药的认定由欧盟委员会（EC）根据欧洲药品管理局（EMA）对孤儿药的积极

意见授予。 获得欧盟孤儿药资格认定的药物将用于治疗欧盟发病率低于万分之五且严重衰竭
或危及生命的疾病， 且必须有足够的临床或临床数据表明该药物可能产生临床相关的结果和
潜在重大益处超过目前批准的产品。 本次甘李药业在研产品获欧盟孤儿药资格认定将在项目
的后续研发、 注册及商业化等方面享受欧盟成员国范围内一定的政策支持， 包括临床方案协
助、相关国家对卫生技术评估的差异化评估程序、在所有欧盟成员国均有效的集中上市许可程
序，以及降低监管费用等。 在获得上市许可后，获得认定的孤儿药的产品将享有 10 年市场独家
经营权。

甘李药业作为一家中国生物制药企业， 正在研发的 GLR2007 项目孤儿药申请获得欧盟的
认定，体现出甘李药业在创新型小分子化学药物的平台技术、研发创新能力与水平上获得欧盟
的进一步认可， 将有助于甘李药业进一步推进 GLR2007 项目作为新药在全球的研发进度，并
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新药研发成本，加快完成新药临床试验和新药上市工作。

四、 风险提示
本次获得孤儿药资格认定后， 甘李药业仍需就 GLR2007 项目胶质瘤适应症的后续临床试

验、注册申报方案等与 EMA 进行沟通与协商，能否通过 EMA 的最终批准，获得上市尚存在不
确定。

公司将按国内外相关规定积极推进上述在研项目的后续进展，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时
对项目的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甘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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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黑龙江省富锦市可再生能源基地

项目投资开发框架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履约的重大风险及不确定性：本次签订的仅为项目投资开发的框架性协议，具体的实

施进度与执行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 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因项目尚未列入黑龙江省 2021 年可再生能源建设计划，

项目尚不具备开发建设条件，对上市公司当年业绩的影响尚不确定。
一、协议签订的基本情况
黑龙江省发改委于 2021 年 3 月下发了《关于规划可再生能源基地和优选开发建设方案的

通知》，全省“十四五”时期启动哈尔滨、绥化综合能源基地，齐齐哈尔、大庆可再生能源综合应
用示范基地，东部高比例可再生能源外送基地（均为暂定名称）规划建设，其中东部高比例可再
生能源外送基地包括牡丹江、佳木斯、鸡西、双鸭山、七台河、鹤岗市，要求各市提出基地规划
初稿并优选确定首批建设方案，提出 2021 年建设内容。 佳木斯市发改委根据该通知要求下发
了《关于做好可再生能源基地规划和项目开发建设方案编制工作的通知》，要求所属各（县）市
区编制本地基地规划和开发建设方案，并根据基地规划和本地发展实际情况，编制 2021 年项
目开发建设计划。

2021 年 4 月 6 日，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富锦市人民政府签署了《黑
龙江省富锦市可再生能源基地项目投资开发框架协议书》，拟推动在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管辖的
富锦市行政区域内建设 100 万千瓦可再生能源基地项目， 共同争取该项目列入黑龙江省可再
生能源建设计划。本协议仅为项目投资开发的框架性协议，本协议的签署无需经过董事会及股
东大会审议。 公司将在项目具备投资开发条件后，按照《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的基本情况
甲方：富锦市人民政府
乙方：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二）协议约定项目的基本情况
富锦可再生能源基地项目规划建设容量约为 1000MW（具体装机规模以纳入黑龙江省可

再生能源建设计划的规模为准），预计总投资约为 78 亿元人民币。
（三）双方的主要权利和义务
1.为促成项目早日落地，甲方同意乙方在富锦市行政区域内开展可再生能源普查、选址、

规划等前期工作。
2.甲方全力协助乙方办理该项目所涉及的各类手续，并做好会同国家、省、市相关部门的

工作衔接，配合共同促成项目列入黑龙江省可再生能源建设计划。
3.甲方积极为该项目争取国省产业政策并予以落实。
4.乙方拟指定其在富锦市设立的子公司作为项目业主。 在接网条件允许下或国家（核准）

政策许可下，乙方拟根据规划容量尽快启动开发条件较优的项目，开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以及
项目核准申报工作，并拟在项目核准后一年内开工建设。

5.乙方在项目勘测、核准开发过程中必须本着合理开发、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开发建设，
并自觉遵守地方各项法律法规。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符合公司“走出去”发展战略，有利于增加公司项目资源的储备、推进公司在

东北地区的战略布局。 因项目尚未列入黑龙江省 2021 年可再生能源建设计划，项目尚不具备
开发建设条件，对公司当年营业收入、净利润的影响尚不确定。

四、重大风险提示
1. 本次签订的仅为项目投资开发的框架性协议， 具体的实施进度与执行情况存在不确定

性。
2.根据黑龙江省发改委《关于规划可再生能源基地和优选开发建设方案的通知》，黑龙江

省发改委将按照国家政策部署，开展年度建设规模的竞争性配置，综合考虑上网电价降价幅度
和电能质量提升水平、建设方案可行性和必要性等因素，确定纳入年度建设规模的项目。

本协议签订后，公司将抓紧开展项目前期工作，配合富锦市政府报送富锦可再生能源基地
项目的建设方案，但本项目能否纳入黑龙江省 2021 年可再生能源建设计划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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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到期赎回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悦护理或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8 日召开第一

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于 2020 年 7 月 23 日召开 2020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不影响资金正常周转使用及风险
可控的前提下，根据自有资金的情况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5.00 亿元（含 15.00 亿元）闲
置自有资金适时购买理财产品，并授权管理层在上述额度范围内具体实施和办理有关事项，授
权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上述额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滚动使用。

一、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2020 年 12 月 17 日，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购买结构性存款，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15）。 上述理财产品已到期赎回，具体赎回情况如下：
序号 受托方名称 产 品 名

称
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收益率 赎 回 金 额

（万元 ）
实 际 收 益
（万元 ）

1 中 国 银 行 股
份有限公司

银 行 理
财产品 15,100 2020.12.17 2021.4.6 1.49%

-4.71% 15,100 67.81

2 中 国 银 行 股
份有限公司

银 行 理
财产品 14,900 2020.12.17 2021.4.6 1.50%

-4.70% 14,900 211.05

二、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现金管理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00 15,000.00 124.58 0.00

2 银行理财产品 15,100.00 15,100.00 67.81 0.00

3 银行理财产品 14,900.00 14,900.00 211.05 0.00

4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0 0 10,000.00

5 银行理财产品 15,000.00 0 0 15,000.00

6 银行理财产品 10,000.00 0 0 10,000.00

合计 80,000.00 45,000.00 403.44 35,0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70,000

最近 12 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5.11

最近 12 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 0.67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5,0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15,000

总理财额度 150,000
特此公告。

杭州豪悦护理用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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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15:00-16:0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直播
● 网络直播地址：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
● 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一）17:00 前， 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

送至公司证券法务部邮箱：zhengquanbu@anjoyfood.com，邮件标题请注明：“安井食品 2020 年度
业绩说明会”。 公司将在本次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定媒体披露 2020 年年度报告。 为了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加全面
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0 年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公司拟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15:
00-16:00 召开业绩说明会。

一、 说明会类型
业绩说明会通过网络直播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0 年年度业绩和经营情况与投资者进

行交流，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1、会议召开时间：2021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15:00-16:00
2、会议召开方式：网络直播
3、网络直播地址：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长刘鸣鸣先生、总经理张清苗先生、财务总监唐

奕女士和董事会秘书梁晨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星期一）17:00 前，将相关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

至公司证券法务部邮箱：zhengquanbu@anjoyfood.com，邮件标题请注明：“安井食品 2020 年度业
绩说明会”。 公司将在本次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4 月 16 日（星期五）下午 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通过上证路演中心及时回
答投资者提问。

五、 联系人及咨询方法联系部门
1、联系部门：证券法务部
2、联系邮箱：zhengquanbu@anjoyfood.com
3、联系电话：0592-6884968
特此公告。

福建安井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 年 4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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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并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正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正通”）的通知，为了业务发展及经营管理的需要，广州正通经向地方主管部门申

请，将其经营范围进行了变更，其他工商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目前相关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 本次子公司工商信息变更情况

变更事项 变更前内容 变更后内容

经营范围

干果、坚果批发 ；水果零售；干果、坚果零售 ；收购农副产品 ；其他仓储业 （不含原油 、成品油仓储 、燃气
仓储 、危险品仓储）；技术进出口；食用菌批发；蔬菜批发 ；食用菌零售 ；蔬菜零售 ；冷库租赁服务 ；其他
农产品仓储；货物进出口 （专营专控商品除外 ）；水果批发 ；农产品初加工服务 ；蔬菜收购 ；谷物仓储 ；
冷冻肉批发；冷冻肉零售 ；海味干货批发 ；蛋类批发 ；水产品批发 ；生鲜家禽批发 ；鲜肉批发 （仅限猪 、
牛、羊肉 ）；糕点、面包制造（不含现场制售）；饼干及其他焙烤食品制造 （不含现场制售 ）；糖果 、巧克力
制造；速冻食品制造；预包装食品批发 ；糕点 、糖果及糖批发 ；散装食品批发 ；预包装食品零售 ；糕点 、
面包零售；散装食品零售；米 、面制品及食用油批发；肉制品批发（鲜肉 、冷却肉除外 ）；乳制品批发

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粮油仓储服务 ；装卸搬运 ；蔬菜种植 ；水
果种植；新鲜水果批发 ；鲜肉批发 ；成品油批发 （不含危险化学品 ）；新鲜蔬菜批发 ；水产品批发 ；食用
农产品零售；新鲜水果零售 ；仓储设备租赁服务 ；初级农产品收购 ；鲜蛋批发 ；水产品收购 ；农产品的
生产 、销售 、加工、运输 、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 ；食用农产品初加工 ；农副产品销售 ；鲜蛋批发 ；低温仓
储 （不含危险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成品油零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 ）；食品生产 ；食品经营 （销
售预包装食品 ）；粮食加工食品生产 ；食品经营；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食品经营 （销售散装食品 ）；
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粮食收购

二、 《营业执照》基本登记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47661302633
名称：广州市正通物流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黄俊辉
经营范围：仓储业（具体经营项目请登录广州市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查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注册资本：捌仟陆佰叁拾柒万柒仟壹佰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4 年 06 月 25 日
营业期限：2004 年 06 月 25 日至长期
住所：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永星路
特此公告。

宏辉果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7 日


